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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仁飛*

走私與反走私：從檔案看明清時期
澳門對外貿易中的中國商人

* 楊仁飛，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曾為廈門國際經濟技術研究所副研究員。

從明清時期澳門的對外貿易商人來看，澳門一直實行類似廣州的十三行的官商制度，客綱、澳商就是

其中的代表，但是官商制度的存在並不意味着私商的絕跡，反而他們在對外貿易的各個方面無處不在，

而且還時時與官商爭奪利益，形成官商與私商實際並存的局面。在清代中期澳門對外貿易中，鴉片走私

已構成巨大的網絡，直接影響着澳門乃至整個清代的對外貿易，並對澳門近代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品雲集澳門。明政府除在行政等方面加強對澳門的

管理外，在經濟上，設置市舶司專門管理對外貿

易。文獻載“廣屬香山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

至，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

先報本縣，申達藩司，令市舶提舉同縣官盤驗，各

有長例。”（1）對於外國商人運來的貨物，自有一批

官商與之交易，即澳商，又為三十六行官商。霍與

瑕曾提議，由廣州府召集澳票商人，先行把澳票交

與他們，然後由這些商人與葡人進行交易，最後由

澳票商人代葡人交納出口稅。（2）“洪武初，令番商

集止舶所，不許入城。正德中，始有夷人始築室於

番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間更替價至數百金。嘉

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綱、客紀，以廣人

及徽泉等商為之。”（3）《劍橋明代中國史》指出，

在整個16世紀，廣州間斷地禁止和開放對外貿易，

決定其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法律和秩序。廣東的地方

官員們擬定了一套詳細辦法來控制他們管轄下的對

外貿易。外國人必須在指定的地區內居住。貿易期

限於一年一次（後來是兩次）。中國人還發展了強

制的方法。他們不給不遵守這些辦法的外商提供服

務和生活用品。當徵收關稅從澳門移往廣州時，所

   作為明清時期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澳門地位

舉足輕重。目前不少學者對明清時期澳門的對外貿

易以及明清政府貿易政策與管理制度作過深入的研

究。作者在數年前也對明清兩朝政府對澳門實施的

外貿管理制度進行過膚淺的研究，認為明清政府對

澳門實施的管理制度總的來說比較全面、嚴厲，對

管理澳門的對外貿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除制度、

政策設計上的本身漏洞外，由於一些地方官員帶頭

破壞，或縱容默許，致使許多管理制度流於形式，

如鴉片走私貿易之猖獗乃使清政府的多次禁煙政策

沒有得到有效的實行。在明清時期澳門的對外貿易

中，一直以來存在着官商與私商的問題，存在走私

與反走私的較量。為此，本文欲從澳門對外貿易商

人中的官商與私商問題着手，特別是通過對澳門對

外貿易商人的個案分析，以便較全面及深刻地認識

明清時期澳門對外貿易管理體制的複雜性。

明朝澳門的官商與私商

1553年至1644年的近百年，是澳門對外貿易的

興盛時期，澳門成為國際貿易港口，世界各國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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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9世紀的公行制度的因素都已經有了適當的位

置。他們由一個同業組織的管理人所指定的一些富

有中國商人擔保。（4）

明史料中提到的攬頭，一般是指官商。而奸攬則

是指那些為非作歹之官商。有的官商“玷官剝

商”，有的官商冒領庫銀，也有的運私貨、減國

餉。這些官商有王廷憲、曾沛證、查騰蒼、謝玉

宇、陳節登、舒泰證、洪麗五、許耀軒等。（5）

有關明朝澳門對外貿易的官商資料有限，使我們

不易分析當時澳門對外貿易商人的一些具體情況，

但是可以相信官商是澳門對外貿易管理制度中的重

要組成部分，作為與外國商人直接打交道的中國商

人，他們在對外貿易中的作用須作更深入的研究。

與官商相對的是一些私商。終明一代，私商也是

澳門對外貿易中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私人貿易、

或走私貿易，不僅是明海禁政策的副產品，也是官

商壟斷制度的副產品。王臨亨在《粵劍篇》卷三

〈外夷〉稱“西洋人往來中國者，向以香山澳為艤

舟之所入，市畢則驅之以去，日久法弛，其人漸蟻

聚蜂結巢穴澳中矣。當事者利其入市，不能盡法繩

之，姑從其便而嚴通澳之令，俾中國不得輸之米穀

種種，蓋欲坐而困之，令自不能久居耳。然夷人金

錢甚夥，一往而利數十倍，法雖嚴不能禁也。”為

了有效管理對外貿易，防止走私貿易的泛濫，明政

府多次頒佈條例，嚴禁私貨買賣。海道副使俞安性

為了加強對澳門葡人的管理，在澳門“復條具五

事，勒石永禁”。其中規定，“禁接買私貨。凡夷

趁貿貨物，俱赴省城公賣輸餉，如有奸徒潛運到澳

與夷，執送提調司報道，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首報

者，船器沒官，有違禁接買，一併究治。”由此可

見明朝時澳門對外貿易利潤豐厚，致使商人為利益

驅使，爭與貿易，甚至鋌而走險。

一些私商假冒官商與外商進行交易，以期降低貿

易風險。就是葡人初來澳門之時，也假冒官商。

“歲甲寅，佛朗機夷船來泊廣東海上。比有周鸞，

號為客綱者，乃與番夷冒他國名，誑報海道，照例

抽分。海道副使汪柏故許通市，而每以小舟誘引番

夷，同裝番貨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6）

官商參與走私之例並也不鮮見。顏俊彥指出，

“照得粵省密邇澳地，閩攬實逼處此，撥置夷人，

往來構鬥，大不利於吾粵。”如吳宇等借名充餉，

依城憑社，潛踞地方，私行接濟。（7）

另外一種方式便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走私，偷稅

漏稅，逃避徵管。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郭尚賓

請逐葡人離澳時曾指出，“廼閩廣亡命之徒，因之

為利，遂乘以肆奸，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

仰於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

更多焉。有見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

於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

多焉。”（8）明朝顏俊彥在任香山縣地方官期間，曾

詳細記錄澳門與香山之間的走私貿易情形。如商販

吳明立私將香山、順德之木材販運至澳門，“既無

給照，又無稅單”，吳本人身上還帶有番書，顯然

就是經營澳門對外貿易的私商。漏稅木戶陸炳日向

澳門偷運珍貴之木，香山縣地方官將其一船木料沒

收撥充國課。（9）1615至1616年任職廣東巡撫的田生

金指出：“近來閩粵奸徒，以販為業，違禁通倭，

亦蹤跡不可究詰。近臣等緝得通倭真犯，有飽載而

歸，真贓可據者，有滿貯倭貨未下洋者，利之所

在，此輩走死地如騖。”（10）

顏辛辣地指出，各地商人相繼走私，接濟澳門葡

人，不僅是因為私商鋌而走險，而且還與龐大的走

私保護網有很大的關係。“奸宄之所引類呼朋，爭

為接濟，愈日甚一日，豈其走私如騖哉？”“今又

視篆香山，密邇澳地，稔知接濟之根由，不敢避忌

隱匿，請得而痛言之。”他認為“香山，接濟之驛

遞也；香山參府，接濟之領袖也；市舶司，接濟之

窩家也。何謂驛遞？香山之設有抽盤科，每船出入

必抽丈盤驗，所以嚴稽覈也。今且免盤矣，不肖縣

官甚至借此以飽蹊壑，而更撥防守之兵船為之搬運

矣，此非驛遞而何？何謂領袖？香山之置有參府，

漢夷雜處，恃以彈壓，所以重防守也。各縣船艇出

入海上，經其地者俱得過而問焉，而今且亡賴奸

徒，向參府給一小票，便執為護身符籙，往來無忌



83 文 化 雜 誌 2003

走
私
與
反
走
私
：
從
檔
案
看
明
清
時
期
澳
門
對
外
貿
易
中
的
中
國
商
人

歷

史

矣。何謂窩家？市舶官之設，所司止衡量物價貴賤

多少報稅足餉而已。接濟之事，原非其所應問也。

乃近有不肖司官，借拿接濟之名，一日而破數百人

之家，致激控部院，冤慘徹天。夫非接濟而指為接

濟，則其以接濟為生涯者，不得不依為城社，而諸

攬為之線索，衙役為之爪牙，在該司踞為壟斷，在

群奸視為營窟，縱橫狼籍，人人側目，非窩家而

何？”由此可以看到當時澳門香山之間已形成巨大

的利益集團，公開為走私打開大門。顏俊彥欲整頓

吏治，“職請自今日始，凡船艇出入於香山者，香

山令必親訪船，所應抽、應盤，實實查覆，除夾帶

違禁貨物解贓問罪外，其應納稅報餉者，照常記數

填註印冊，繳報海道，並移市舶司照簿查收”，欲

通過一系列懲處措施，以期達到驛遞撤、領袖絕、

窩家除，清接濟之源。（11）然而官商勾結情形之嚴重

已難以靠一個清吏所能救治。

田生金對有關澳門官兵縱容走私之情形也有詳細

之描寫，“明萬曆十四年，訪得香山寨把總以都指

揮體統行事。都指揮使鄭舜臣年力尚強，意氣偏頹

於抱疢，操持亦勵，而機權總詘於當關。濠鏡澳異

類逼處，不聞拏一接濟，而哨官吳元龍所獲私澳之

犯，徑即釋放，則防守謂何？塘基環出入當嚴，不

聞謹我藩籬，而哨官梁鎮邦每於常販之物起私稅私

抽，則約束安在？旗總蔡陞搶 掠閩商銀錢，及香

山追獲，而馳書救解，不幾縱之御人乎？”“林榮

有不在官姪林英，在廣生理，欲帶私貨往澳貿易，

慮恐官兵盤獲，竊用欽總封條封船，當有上東總指

揮趙夢得捉獲解道。”（12）

明朝末年澳門對外貿易中存在的大量走私現象，

一方面反映了明政府管治能力的日益式微，另一方

面反映了壟斷性的對外貿易體制問題之嚴重性。

清朝澳門對外貿易的官商與私商

在鴉片戰爭之前，澳門對外貿易地位實際讓位於

廣州，特別是在廣州獨口貿易之後，澳門對外貿易

更是一落千丈。儘管如此，澳門的對外貿易，無論

是合法的貿易，還是走私貿易，均在不斷進行中。

清政府還對澳門葡商實施了額船貿易制度，澳門的

國際貿易是以額船進行的。額船是指懸掛葡萄牙

旗、由中國政府特准在澳門從事貿易活動的船隻，

共有二十五艘。（13）清政府對澳門的額船徵收優惠的

船鈔，免徵貨稅。這些船隻經營米、絲、白鉛、瓷

器、茶葉、皮毛、蘇木、海參、棉花、布、硝砂、

胡椒、象牙、烏木、鼻煙等方面的進出口生意。凡

額船出洋，必須由澳葡理事官向澳門同知、香山知

縣及縣丞分別呈稟，預報開行日期及實際開行日

期。在澳葡方面，有一批壟斷貿易商人從事着貿

易，在澳門的中國商人方面同樣存在一些官商，額

船進入澳門後須向粵海關完納船鈔。額船丈量輸

鈔，例有保商，又稱保家，由華民中經營對外貿易

的澳商承充。其它外國船隻則在省城，由十三行商

承保。船鈔完繳清楚，始能出貨貿易。

澳葡商人經營之船隻到澳門時，祗須向澳葡海關

交貨稅，不須向粵海關上稅，一般是由行商承買

後，由中國商人再赴海關上稅。故粵海關澳門關口

進出口貨稅實是華商交納的稅，與澳葡商人無關。

在廣州獨口貿易之前，特別在海禁期間，官商與

私商實難區分。清初遷界時期，一些官商做着私商

的行當，直接參與走私貿易。尚可喜多次派商人、

家人到澳門貿易，甚至出洋經商。“藩棍沈上達乘

禁海之日，番舶不至，遂勾結亡命，私造大船，擅

出外洋為市。”兩廣總督盧興祚與香山知縣姚啟聖

在遷界、海禁甚嚴之時，私自下令與澳門葡商交

易。在這起走私案中，有不少官商與私商參與其

中。“據知縣姚啟聖口供，總督盧興祚差我追要入

官伍船貨物去來，我同詹其禎等到澳，叫鬼子 嚟

哆，說將伍船入官貨物收了給我。 嚟哆等向我們

說，伍船貨物所到之年，我們就送總督一萬三千

兩，將貨物退給我們賣訖。若要賠補入官貨物，商

人所買舊貨因禁截在此，你們拾分抽出四分，給予

商人陸分。及告訴總督商人程之復、李之鳳等⋯⋯

如此告訴李之鳳等先往澳去，我後去了，將商人所

買物件俱抽取四分，奉有不叫澳門不遷之旨。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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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眾商人出所禁之界，非係我私到澳貿易等

語。”（14）參與這次違禁貿易的官商有程萬里、李之

鳳、吳培宇、黃拔華、方玉、李啟、程之復、原

六、程啟文。官商參與走私貿易實際上對違禁貿易

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757年廣州獨口貿易後，中國對外貿易基本上

是由粵海關管理通過十三行商人來進行的。清政府

對澳門的管理規則十分嚴格，粵海關在澳門設立總

口稅務，又稱澳關委員。其職能是“粵海關管理總

口七處，以省城大關為總匯，稽查夷船往回貿易，

盤詰奸尻出沒，均關緊要。是以向設立旗員防禦兩

員，一駐大關總口，一駐澳門總口，每年請將軍衙

門選員前往彈壓。”澳門為粵海管理的七處總口之

一，轄關閘、大碼頭、南灣、娘媽閣四個小口，居

於省城大關同等重要的地位。（15）作為清朝壟斷貿易

制度的一部分，清政府在澳門也安排了一些“官

商”參與其中的貿易，叫澳商，他們專門承充澳

行，承擔起保商的作用。乾隆五十七年許敦元奏稱

有關澳行商人之事，“特調香山縣正堂加十一級紀

錄九次記功一次許，為據稟咨覆事：乾隆五十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奉本府信牌；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

七日，奉布政使司許憲牌：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九

日，奉署理兩廣總督印務巡撫廣東部院郭憲牌：乾

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准 □〔粵〕海關監督盛咨

開：照得同昌行商人許永清承充嶴行，先經本關部

批准，咨明貴署督部在案。茲據該商稟稱：竊商本

年閏四月間投充嶴行。辦理上下嶴貨，報輸稅餉，

散漫無稽，故商承充嶴行，代為報輸，以期事歸劃

一，有所專責，本屬因公，並無別有希冀。但商先

經承開同昌外洋行口，現在夷船陸續進口，料理夷

人生理，事務殷繁，商一人支應，已形竭蹶，若再

承開嶴行，更覺不能兼顧，必致貽誤，獲咎匪輕，

合無仰懇憲恩，俯將嶴准商告退，俾商得以專心辦

理外洋行務，於公私兩有裨益。等情。⋯⋯查嶴行

之設，原為上下省嶴貨物漫無統攝，是以批准該商

承充，以杜偷漏而專責其成。今該商既因夷船陸續

進口事務殷繁，不能兼顧，情願告退，亦屬實情。

至於上下省嶴貨物，飭澳門委員及沿途各稅口隨時

嚴密稽查，毋使稍有偷漏，以重稅餉。”（16）澳商是

澳門官商的總負責人，代各官商報輸進出口稅，責

任較重大。

如專門從事硝生意的，是地地道道的官商。（17）

梁廷楠《粵海關志》卷十七〈禁令〉載，清代軍器

火藥之禁，始於康熙二十三年開海貿易之時。“康

熙二十三年，詔開海禁。其硝磺、軍器等物，均不

准出洋。”乾隆三十四年上諭：“向來硫磺入海

口，俱係例禁。原因磺斤係火藥所需，自不便令其

私販。若奸商以內地硝磺偷運出洋，或外來洋船私

買內地硫磺載歸者，必當實力盤詰治罪。⋯⋯海外

硫磺至內地，並無干礙。遇有壓艙所帶，自可隨時

收買備用，於軍資亦屬有益。”此當時允許進口硝

砂之開始。之後，清政府也將硝砂買賣列作專賣。

嘉慶九年署澳門同知指出：“照得硝磺一項，關繫

軍火，例禁森嚴。即硝商供辦省局，亦須請給照票，

填明斤數，方許赴澳買運，以杜影射之弊。”（18）嘉

慶十一年兩廣總督吳熊光下令嚴查進口硝砂及買賣

之事，“吳熊光等奏查明粵東硝磺情形籌辦透漏一

摺。據稱，粵省產磺各廠，煎解年久，時逾缺乏。

查有夷船壓艙鹹沙一項，亦可煎硝，曾經辦理有

案。且洋船壓艙帶硫磺例准收買。壓艙鹹沙較之倭

磺更多，若收買不盡，尤易透漏。似應倣照辦理。

應請俟夷船進口時，即將壓艙鹹沙及所帶磺斤一並

飭商認買，俟二項充足，可備一二年之用，將磺廠

封閉，硝廠亦一並暫停採煎。等語。”（19）“軍民府

同知熊，為披瀝苦情事：嘉慶十三年二月二十一

日，准廣州府關開，奉布政司衡批：據硝商馮卓

幹、吳榮山、保商李大成、曹安堂等稟稱，現奉南

海縣諭開，奉藩憲批，據具稟委員押同硝商赴澳議

買鹹砂未成，請示辦理緣由。奉批。查上年硝商曾

買鹹砂一百餘萬斤，每百價六七八元，該商等自向

夷人議買，並未報司。今此次奉行准買，何至驟然

增昂？該商與夷人買賣情熟，更難保無串通抬價居

奇情事。”（20）地方官員對硝砂之進口、價格均是十

分關心，因為硝砂屬於軍用物品，由專門的商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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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進口，每年朝廷均有資金撥出，專供採購。然而

私商也參與其中，引起朝廷之關注。硝商馮卓幹等

稱，“切洋砂一項，上年奉憲議定□□ 〔章程〕

之，所有夷船帶到，由關部憲丈量時查明移咨，飭

着洋商公同估價給照，然後商等備價赴買煎解。等

因。茲本年三月內，有呂宋夷船帶有洋砂二千擔，

收泊澳門地方，已有經紀到廠言買。商等以奉有立

定章程，未敢擅為交易。現查該夷船貨物係投東生

洋行上餉發售。其帶到洋砂，未奉查明飭知赴買。

但洋砂在澳每有匪徒私販。”（21）外國商人見清政府

有收購硝砂之需求，便大量運進硝砂，這不僅導致

硝砂價格波動較大，而且也導致大量違禁私買之事

屢屢發生。如澳葡夷目“前所稟貯公所應用鹹砂僅

報三十八擔二十五斤”，而經香山知縣彭昭麟查

出，澳夷 哪哩（João Daniel）私存四千一百二十

三包， 哆呢（João António）有60包，每包有

一百餘斤，共計有四十餘萬斤。故香山知縣等認為

葡商是違例私帶私售，已干禁令。（22）一些私商也捲

入私買之列。例如嘉慶十四年，飭查船戶梁順和從

澳門夷人購買炮位、火藥等。（23）沙尾村民人容亞騷

等，與容廷滿、順德人關亞四與澳門人吳亞元一起，

向澳門葡人白眼大仔家購買存於貨倉的硝沙，自行煮

製售賣。（24）

除硝商外，澳商有從事經營出口白鉛的權利。

《粵海關志》載，嘉慶十三年特別規定“夷船回貨

置買白鉛，每年通計各船，先以最少年分七十萬斤

為率。”（25）而澳門葡人所需出口的白鉛由澳商代為

採購。澳葡商人因此新條例而受影響，故要求從額

定的七十萬斤中撥出三十萬斤給澳門葡商。“查歷

年所買貨物，首重白鉛，為大小西洋各埠所必需，

皆由澳商代夷接辦，前往佛山採買，到省報明關

憲，輸稅給照，運回澳門，統計每年不下萬萬斤。

歷年開行報單可據，相沿無異。去年新例，東省洋

船買運白鉛，止許七十萬斤。省城貼近佛山，遞年

盡歸洋商收買，轉售黃埔各國夷船，致令澳夷欲買

不得。⋯⋯祇得稟乞轉請督、關二憲，將每年額定

白鉛七十萬斤撥三十萬斤採買，澳商承接往佛山置

辦到省，報明關額外，輸稅給照下澳。”（26）後清廷

允許撥出十四萬斤給澳葡商人，由澳商採買，當時

由合澳公舉殷實澳商王文德一人代辦，嚴格規定不

准在限額之外“浮買”“重買”。 （27）

道光初年獲准從事對外貿易的中國商行有泰記、

景記、瑤記、榮記、興記、中記、順記、吉記、恆

記、昇記、佳記、雍記等，道光二年他們在向葡商

承買入口貨物後，因存放貨物，被澳葡設立的抽分

館執鎖人役偷竊客貨，以致這些商行投訴至澳葡理

事官。（28）王文德最後希望辭去澳商之責，也與行商

所負責任太重之緣故。

由於澳門是各國商人居住、貿易的重要之地，澳

門大大小小的商人實際上均有與外國人做生意的機

會。乾隆初年澳門已是“其商儈、傳譯、買辦諸雜

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販夫、店戶則多粵人。賃夷

屋以居，煙火簇簇成聚落。”（29）乾隆五十五年

（1795）之後，營地街有墟亭，各行商販在此經

營。華夷雜處給許多商人帶來貿易機會，也形成了

一支數量可觀的私商。葡萄牙東波塔中文檔案均有

大量的記載。（30）清統治時期，鹽為專賣品，嚴禁私

鹽，但是販賣私鹽現象在澳門也屢見不鮮。如嘉慶

九年（1804）林亞炳販運私鹽，寄放在澳門外國人

的樓中，被香山縣丞緝拿歸案。（31）鐵也是清政府嚴

厲管制的出口商品，嚴禁私自出口。《粵海關志》

載“內地商人私行夾帶不成器皿之鐵至五十斤者，

將鐵入官。百斤以上者，照例治罪。”雍正七年規

定，“凡有海洋販賣鐵者，一百斤以下，杖一百，

徒三年；一百斤以上，發邊衛充軍；若賣與外國，

及明知海寇與者絞監候。”（32）雍正九年還規定鐵器

之類之出口也有限額。乾隆六十年（1795）粵海關

澳門口委員派人拿獲走私生鐵的容亞安、王亞英等

人。（33）嘉慶二年娘媽閣水手查獲三板船運鐵鍋四百

一十二件，是由澳門葡人鮑先地向本澳唐人陳和所

買。（34）當時參與這次鐵品走私的商人陳和和廖亞篤

招認，他們都是做買賣經紀生意的。

從上述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當時澳門的對

外貿易中，一直存在官商與私商的問題，存在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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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走私的較量。清政府在澳門設縣丞、粵海關在

澳門設有關口委員，有一套嚴格的制度來規範澳門

的對外貿易，但是終清一代，澳門的走私貿易一直

猖獗，對正常的對外貿易和關口管理構成較大的威

脅。

非法鴉片貿易：一張巨大的走私網

在鴉片戰爭之前，澳門是鴉片貿易最猖獗的地

區，大量商人、官員捲入其中，構成龐大的走私網

絡。

自18世紀以來，澳門的鴉片走私便以網絡狀不斷

發展，廣東一些地方撐起厚厚的保護大傘，下面是

大大小小的中外鴉片商。地方官吏坐收鴉片稅，包

庇走私商、甚至參與其中，令長城自毀。巴林指出

“雖然鴉片貨品在名義上說是一違禁品，但仍然由

各級官員對它經常地收取規費，而且在指定徵收規

費的官員面前進行交貨，是把它作為與其他進口貨

相同。所以不會因為它的非法，而會有更多的特殊

危險，除非公然企圖逃避習慣的規費。”（35）林謙在

〈禁煙議小注〉中指出：“澳門設有划艇，包載鴉

片、私貨，入口總派陋規。年終則統計所獲，按股

均分，而媽閣之關稅不能逃。所以澳門之船鈔少而

貨稅多，洋貨之公稅少而鴉片之私稅多，鴉片入口

之夷稅少而鴉片出口之民稅多。故省城之關稅漸虧

而澳門之關稅獨裕，澳門之總口稍裕而媽閣之子口

獨豐也。”（36）林則徐任兩廣總督之時，即在鴉片戰

爭爆發前夕，對澳門關卡之大小吏役參與鴉片走

私、收取陋規進行了整頓，但這暴露出來的問題祇

是冰山之一角，官員、役吏腐敗相當嚴重。“澳門

縣丞衙門弓役譚升，即譚第發，本姓林，冒名樊

昌，設立琪華館，為奸匪販鴉片之地。又勾串媽閣

稅口書史謝安，即何真，兵丁盧意，即郭平，及土

棍馬老六，各設長成、三扒、快蟹等船，以辦案緝

私催輸為名，盤運煙土歸澳，得受窖口月規三、五

圓至十圓、八圓不等。又鴉片一箱在媽閣報稅十餘

圓，私喂大關委員銀三圓，悉經譚升等分派窖口，

所賣銀鈔夷人得六，土人得四。”（37）如“粵省夷

船，帶來鴉片煙泥，一至海口，輒有饋送海關監督

家人銀兩，每歲約十餘萬，或二三十萬不等。名曰

私稅。”（38）

道光元年葉恆澍、史惠元等人鴉片走私案發，查

其在澳門有船隻多艘，向其熟悉的福建商人陳五用

一千三百二十元購買鴉片一百一十斤，然後以高出

原價四元賣出。

在葉恆澍案件中，一些地方官員之腐敗對鴉片走

私貿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奴才等查閱原呈內

所控，係嘉慶十三年，有英吉利國夷匪，欲行滋

擾。葉恆澍奉官帶領義民，申明官諭。⋯⋯葉恆澍

曾得各官賞贈，並縣給匾額，仍令緝捕洋匪。至嘉

慶二十年四月，有香山協兵丁羅姓逃洋為匪，總督

派令縣丞帶伊出關緝捕。因費無所出，隨立公司名

目，向賣鴉片煙之人抽銀供給，事竣隨將抽費作為

官規，歷派大小衙內官規。”（39）此案影響極大，許

多官吏因此而被罷官。葉恆澍事件是澳門鴉片貿易

的重要轉捩點，從此鴉片大規模走私貿易轉移到伶

仃外洋上。吳蘭修〈彌害文小注〉稱，“初，澳門

葉恆澍專屯鴉片。道光元年，總督阮元按治之。乃

不歸屯戶，自販于零丁洋。”（40）

英國東印度公司、英國散商、澳門葡商均直接、

間接參與鴉片走私。如“女戰神號”除了鴉片之

外，很少貨物。（41）1788年當澳門一個葡人控告東印

度公司一船主萊恩販賣鴉片，萊恩卻暗示有600箱鴉

片是在澳門出售起貨的，而且是由一個獲得澳葡總

督許可證的人購去的，也討清該市的稅款。（42）1808

年東印度公司董事部曾發出禁止公司的工作人員擔

任鴉片買賣的代理人，但是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

班巴林曾表示，他擔任鴉片售主的代理人工作，不

會阻礙他對公司的責任感或危害它的利益，而且要

求公司放棄鴉片市場任由澳門葡人控制和經營的不

明智政策。東印度公司與澳門葡人、中國商人一起

參與鴉片貿易。

1815年朱梅官鴉片走私案則在另一方面反映了

中外鴉片商、貪官污吏勾結在一起的事實。早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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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四年、十二年、十四年朝廷分別發佈了不准鴉片

貿易的禁令。至嘉慶後期，隨着鴉片問題日益惡

化，清朝政府才意識到鴉片問題並非小事一樁。嘉

慶十八年明文正式公佈了對吸鴉片者處以刑罰的內

禁與外禁政策。據學者研究，清廷頒佈禁令與澳門

鴉片走私案有極大的關係。（43）據馬士研究，1815年

朱梅官等六名澳門鴉片商被捕，香山縣官員要朱梅

官等人交出八萬元，以免關押。但朱等人不肯，結

果他們被押送廣州審理，最後招供了販賣鴉片之事

實。（44）其實，當時清廷查獲的鴉片犯有十二名。兩

廣總督蔣攸銛在嘉慶二十年奏疏中稱，“臣等因粵

東地瀕洋海，番船雲集，難保無奸商牟利興販情

事。節經會同海關監督臣祥，嚴檄沿海地方文武及

守口員弁，慎密查拿。旋據香山縣知縣馬德滋訪有

奸商朱梅官等販賣鴉片煙泥等情具稟。臣等立即委

員馳往，會同該管各文武並守口員弁，拿獲朱梅官

等十二名，解省審辦”。 “緣現獲之朱梅官即朱作

寧，籍隸順德，與同縣現獲之朱哲堂及籍隸香山現

獲之鄭懷魁、籍隸潮州之陳榮禧、籍隸新會之許鳴

養先後至香山縣屬澳門地方開店貿易。朱梅官即朱

哲甯、朱哲堂、鄭懷魁各由監生捐納州同職銜，陳

榮禧、許鳴養各捐監生，向具安分生理。嘉慶十九

年三月十六日及□月二十五日、八月初四日，該犯

朱梅官、朱哲堂、陳榮禧、許鳴養各販茶葉、布

疋，赴澳售賣。有西洋人 哆唎等，以胡椒、海參等

貨，與該犯朱梅官等兌換茶布，除以貨抵兌外， 哆

唎尚應找朱梅官番銀三千四百八十員，朱哲堂番銀

二千三百員，陳榮禧番銀一千二百二十員，許鳴養

番銀三千四百員。” 哆唎沒有錢還，以鴉片抵還款

項。朱梅官轉手賣掉鴉片，得銀三千八百四十員。

朱梅官等人發配產、充軍。（45）澳門蔡全青實際上也

與朱梅官等人參與走私貿易。“向年蔡保即蔡全

青，與朱梅官等在澳海洋面私行販賣。蒙馬前縣憲

訪拿詳辦，發遣充軍。⋯⋯獨蔡保逃匿未獲，所捐

州同部答，亦未追繳。時奉大憲提拿在案。詎馬憲

卸事後，蔡保放肆突出，在澳地內三角亭租賃鬼子

味 樓下，復大開鴉片公司行。確查其鴉片每年由

澳出口，約有三千餘箱，每箱抽銀四十大員。包漳

州客貨，每箱加抽一十五大員。又鴉片紅泥每擔抽

銀三十大員，統計每年得銀一十七萬有奇。”這樣

的鴉片商在澳門公然“戴硨磲頂子，出入街道，乃

是有人為之包手攬，恃權壟斷。每逢查到，百計彌

縫。復以番差出名搪塞，瞞蔽自翊，周全無恙。又

有出番核貨管數諸人，秘密照應，共網財利，相濟

為奸。”（46）葉實際上是澳葡政府、外國鴉片商與清

地方官員之間行賄、收賄的中間人。（47）朱梅官在充

軍新疆期間還給澳門的判事官 吃㗎咘 嗲

喱 （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來

信，要求借銀一千四百兩，轉還鄭祥官。該判事官

即是19世紀初期澳葡權傾一時的理事官阿

利阿加，他不僅與朱梅官有關聯，也與葉恆澍有很

大的關係，他更與英國大鴉片商比利兄弟有着直接

與間接的聯繫。（48）朱梅官能向澳葡官員葉借錢，兩

者關係非同小可。

因此在澳葡政府的縱容下，加上清地方官員腐敗

至極，鴉片走私滲及各個行業，一些澳門中小商人

（包括鋪商、船主）也大量參與其中。從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真正看到澳門鴉片走私貿易泛濫至極：

1）嘉慶十六年（1811）購買鴉片者：陳美五；

販賣、囤運鴉片者：許遐運、韋亞、容成彩；參與

走私的船戶有鄭亞五、楊絳泰。（49）

2）道光十七年郭亞平在澳門開設煙片窖口，每年

販賣鴉片煙泥在八九百斤至一二千斤不等。福建漳浦

等船戶郭安、郭淺從澳門販賣鴉片運回福建。（50）

3）道光十九年香山人鍾亞二（即鍾亞潰），在

澳門找銀錢、走私鴉片營生，向英國鴉片商買鴉片

400兩，彭亞舍充當中間人，收取傭金。（51）

4）王略，道光年間在澳門營生，常與外國人交

易，熟悉外國人。“凡夷船之帶有鴉片煙土者，必

先穿泊廣東外洋，勾結私船發賣盡淨，再收內洋報

稅開艙。後因搜查嚴禁，私船不能逾越，伊等能解

夷語之人，即勾引夷船，向該國大班言明，懸掛往

北木牌，駛往所熟洋面，乘間發賣，藉圖漁利。（52）

5） 歐寬、姚九等向在澳門地方販賣雜貨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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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多次參與販賣鴉片，道光十四年各出番銀一萬八

千兩，共三萬六千兩，僱船在伶仃洋向夷人買得煙

土十六箱，載往潮州一帶銷售。（53）

6）澳門呂宋夷船船主吪哩運鴉片、糖米、檀香

來澳門，其中鴉片有一百二十箱。澳門商人謝阿

偉、盧月得成吪哩的代銷商，商定每年夷商各送銀七

十二圓。該船開至福建詔安外洋寄泊，福建鴉片販李日

舵僱漁船主鄭山等搬運鴉片。（54）

7）文錦全於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托澳門之

唐宗瑜寄頓在廣益鋪內或售賣鴉片。

以上所列舉的個案，僅是大量鴉片走私案中的極

小一部分，但從上述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清代中

葉澳門鴉片走私十分嚴重，而且還形成了一種行

業，一條分工明確的走私鎖鏈。

結　論

從明清時期澳門對外貿易史來看，制度的變遷固

然可以反映這種貿易的興衰的全過程，並是重要而

不可忽視的因素。但明清政府制度性的安排祇是從

法律及政策多方面為澳門對外貿易的有序進行提供

保障，然而在實際執行層面上，情形並非如此。

從明清時期澳門的對外貿易商人來看，澳門一直

實行類似廣州的十三行的官商制度，客綱、澳商就

是其中的代表。但是官商制度的存在並不意味着私

商的絕跡，反而無處不在，還時時與官商爭奪利

益，形成官商與私商實際並存的局面。到清代中

期，鴉片走私已構成巨大的網絡，直接影響着澳門

乃至整個清代的對外貿易，並對澳門近代社會產生

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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